
法理学辅导班课堂笔记（6）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

建议阅读原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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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_90_86_E5_AD_A6_E8_c80_203644.htm 第六章、法律体系 重

点提示： 本章内容很重要，以前出过名词解释（如公法）和

判断题，以后仍有可能出判断题或选择题，重要知识点包括

：1、公法，2、公法、私法、社会法之间的区别；3、法律部

门的划分；4、中国法律体系的划分； 法律体系的概念★ #1

、法律体系结构 一、公法与私法 传统的法律体系是由公法和

私法两大结构要素构成。来源：www.examda.com 公法主要是

指关于国家或国家与个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部门的总

和。公法调整公共利益，涉及的主体为国家机关。公法以行

政法和刑法为核心。 私法主要是指关于个体与个体之间权利

义务关系的法律部门的总和。私法调整私人利益 ，涉及的主

体为私人。私法以民法和商法为核心。 传统公法的典型表现

是强行干预；传统私法的根本特征在于自行调节方式。 二、

社会法的出现 社会法是以传统公法要素和传统私法要素为基

本框架，以传统公法和私法的调节方法为原型 ，混合而成的

第三种结构要素。社会法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，以社会利益

为本位。社会法的确立是 以经济法的出现为标志的，由经济

法、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作为主干部门法构 成的。 三、三大

结构要素的区别★ 1、调整对象：私法的主要调整对象是个

人与个人的利益关系，此处的个人包含自然人和法 人；公法

的调整对象是国家与个人的利益关系。社会法的调整对象是

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的市场主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。 2、调整

方式：私法的方式以个人的自行调节为主，即意思自治；公



法的方式以国家的强行 干预为主，是集中的、命令性的；社

会法以社会性的平衡为特征，形成了“政策平衡”的独特方

式。 3、法的本位：公法一般以国家为本位；私法一般以个

人为本位；社会法是以社会利益为本 位。 4、价值目标：传

统公法偏重于秩序与公平；传统私法偏重于自由、效益；而

社会法所追求 的价值兼具两者，较理性地体现了社会整体的

利益。 #2、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与原则★来源

：www.examda.com 一、法律部门的概念： 二、我过法律部门

划分的标准：调整对象、调整方式★ 三、法律部门划分的原

则：五大原则（可出简答）P40★ #3、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部

门法结构（了解） #4、法的分类 一、法的一般分类（简答）

★ 五种分类（记） 二、法的特殊分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